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32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

00號）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二、選定聲請人甲○○（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

成年人丙ＯＯ之監護人。

三、指定丁ＯＯ（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之弟戊ＯＯ與相對人於民國101年8月14日結婚，育有

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下稱未成年子女)，雙方於107年6月15日

兩願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戊ＯＯ單獨行使

負擔。嗣戊ＯＯ因罹患胰臟癌，於112年11月25日死亡。相

對人離婚前即未照顧未成年子女，離婚後更從未關心或探視

未成年子女，與未成年子女關係疏離，更未盡照顧教養子女

義務，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之規

定，聲請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㈡聲請人於未成年子女自小對其多有照顧，戊ＯＯ患病起至今

亦均由聲請人扶養，雙方依附關係良好，又聲請人家庭健全

美滿，經濟狀況穩定，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家庭多年未曾往

來，關係疏離。且戊ＯＯ生前立有遺囑，指定聲請人擔任未

成年子女監護人，爰請求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

等語。

二、相對人經通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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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停止親權部分：

　1.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

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係指12歲

以上未滿18歲之人。又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

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同法第49條、第56條第1 項各款行

為者，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

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

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 條第1 項、第71條第1 項

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應審究者，係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林

省吾是否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或第56條

第1項各款之行為」。

　2.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戊

ＯＯ之遺囑、生活照片、匯款紀錄為證，並有個人戶籍資料

查詢結果、親等關聯資料在卷可稽，且相對人未到庭爭執，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聲請人所為之主張係為

真實。

　3.本院另依職權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下稱龍眼林基金會）進行訪視調查，就聲請人

及未成年子女部分，訪視結果為：「經本會訪視了解，聲請

人表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父親協議離婚後(未成年子女

約幼兒園中班)，便再無與未成年子女見過面，也從未負擔

過費用，而未成年子女父親過世後，未成年子女需辦理遺屬

喪葬津貼、保險等費用，都須相對人協助，惟聲請人並無法

與相對人聯繫，又聲請人亦擔憂未成年子女未來事務無人處

理，因此聲請人才向法院聲請本案，欲擔任未成年子女監護

人。本會評估目前聲請人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及能力，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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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無訪視到相對人，並不清楚相對人對本案件之想法，故

建議 鈞院參閱相關資料及訪視報告後，再自為裁定本案有

無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必要性。」等語，有

龍眼林基金會114年1月3日財龍監字第114010002號函所附訪

視報告在卷可稽。

　4.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自負有扶養照顧之義務，惟相對人既未扶養照顧未成年子

女，亦未探視或提供扶養費，多年未曾關心未成年子女，現

又行方不明，足認相對人消極不盡其人母之義務，已屬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所規定之疏於保護、

照顧情節嚴重。而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伯父，且目前與未

成年子女同住並為照顧，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聲請人依法聲

請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㈡選定監護人部分：

　⒈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

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

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

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

祖父母。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十五日內，將

姓名、住所報告法院，並應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

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

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民法

第1094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同法第1099條第1

項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

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

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

　⒉經查，相對人經本院停止其對未成年子女全部親權，有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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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本應依上揭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順序定其監護

人。然未成年子女之內祖父母已死亡，外祖父母未與未成年

子女同住且關係疏離，又本件已別無其他民法第1094條第1

項所定法定順序監護人存在。綜參前揭訪視報告、卷內事

證，考量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三親等親屬，現與未成年子

女同住，並照顧其日常生活，且徵諸聲請人訪視所述照顧未

成年子女之需求及其經濟規劃，實無明顯不妥或對未成年子

女有何不利教養之情，兼衡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等一切情況，

本院認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應屬適當，故選任

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另未成年子女之伯母丁ＯＯ

同意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同意書在卷可按，爰依

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依職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由其任之，並裁定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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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32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二、選定聲請人甲○○（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丙ＯＯ之監護人。
三、指定丁ＯＯ（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之弟戊ＯＯ與相對人於民國101年8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下稱未成年子女)，雙方於107年6月15日兩願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戊ＯＯ單獨行使負擔。嗣戊ＯＯ因罹患胰臟癌，於112年11月25日死亡。相對人離婚前即未照顧未成年子女，離婚後更從未關心或探視未成年子女，與未成年子女關係疏離，更未盡照顧教養子女義務，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㈡聲請人於未成年子女自小對其多有照顧，戊ＯＯ患病起至今亦均由聲請人扶養，雙方依附關係良好，又聲請人家庭健全美滿，經濟狀況穩定，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家庭多年未曾往來，關係疏離。且戊ＯＯ生前立有遺囑，指定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監護人，爰請求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等語。
二、相對人經通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停止親權部分：
　1.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係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又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同法第49條、第56條第1 項各款行為者，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 條第1 項、第7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應審究者，係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林省吾是否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之行為」。
　2.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戊ＯＯ之遺囑、生活照片、匯款紀錄為證，並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親等關聯資料在卷可稽，且相對人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聲請人所為之主張係為真實。
　3.本院另依職權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龍眼林基金會）進行訪視調查，就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部分，訪視結果為：「經本會訪視了解，聲請人表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父親協議離婚後(未成年子女約幼兒園中班)，便再無與未成年子女見過面，也從未負擔過費用，而未成年子女父親過世後，未成年子女需辦理遺屬喪葬津貼、保險等費用，都須相對人協助，惟聲請人並無法與相對人聯繫，又聲請人亦擔憂未成年子女未來事務無人處理，因此聲請人才向法院聲請本案，欲擔任未成年子女監護人。本會評估目前聲請人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及能力，惟本會並無訪視到相對人，並不清楚相對人對本案件之想法，故建議 鈞院參閱相關資料及訪視報告後，再自為裁定本案有無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必要性。」等語，有龍眼林基金會114年1月3日財龍監字第114010002號函所附訪視報告在卷可稽。
　4.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於未成年子女自負有扶養照顧之義務，惟相對人既未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亦未探視或提供扶養費，多年未曾關心未成年子女，現又行方不明，足認相對人消極不盡其人母之義務，已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所規定之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而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伯父，且目前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並為照顧，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聲請人依法聲請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㈡選定監護人部分：
　⒈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十五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法院，並應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民法第1094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同法第1099條第1項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
　⒉經查，相對人經本院停止其對未成年子女全部親權，有如前述，是本應依上揭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順序定其監護人。然未成年子女之內祖父母已死亡，外祖父母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且關係疏離，又本件已別無其他民法第1094條第1項所定法定順序監護人存在。綜參前揭訪視報告、卷內事證，考量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三親等親屬，現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並照顧其日常生活，且徵諸聲請人訪視所述照顧未成年子女之需求及其經濟規劃，實無明顯不妥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何不利教養之情，兼衡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等一切情況，本院認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應屬適當，故選任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另未成年子女之伯母丁ＯＯ同意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同意書在卷可按，爰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依職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由其任之，並裁定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32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二、選定聲請人甲○○（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
    年人丙ＯＯ之監護人。
三、指定丁ＯＯ（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之弟戊ＯＯ與相對人於民國101年8月14日結婚，育有未
    成年子女丙ＯＯ(下稱未成年子女)，雙方於107年6月15日兩願
    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戊ＯＯ單獨行使負擔。
    嗣戊ＯＯ因罹患胰臟癌，於112年11月25日死亡。相對人離婚
    前即未照顧未成年子女，離婚後更從未關心或探視未成年子
    女，與未成年子女關係疏離，更未盡照顧教養子女義務，爰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
    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㈡聲請人於未成年子女自小對其多有照顧，戊ＯＯ患病起至今亦
    均由聲請人扶養，雙方依附關係良好，又聲請人家庭健全美
    滿，經濟狀況穩定，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家庭多年未曾往來
    ，關係疏離。且戊ＯＯ生前立有遺囑，指定聲請人擔任未成年
    子女監護人，爰請求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等語
    。
二、相對人經通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本院之判斷：
　㈠停止親權部分：
　1.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
    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係指12歲
    以上未滿18歲之人。又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
    、照顧情節嚴重，或有同法第49條、第56條第1 項各款行為
    者，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
    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
    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
    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 條第1 項、第71條第1 項分別
    定有明文。是本件應審究者，係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林省吾
    是否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或第56條第1
    項各款之行為」。
　2.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戊
    ＯＯ之遺囑、生活照片、匯款紀錄為證，並有個人戶籍資料查
    詢結果、親等關聯資料在卷可稽，且相對人未到庭爭執，亦
    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聲請人所為之主張係為真
    實。
　3.本院另依職權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下稱龍眼林基金會）進行訪視調查，就聲請人
    及未成年子女部分，訪視結果為：「經本會訪視了解，聲請
    人表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父親協議離婚後(未成年子女
    約幼兒園中班)，便再無與未成年子女見過面，也從未負擔
    過費用，而未成年子女父親過世後，未成年子女需辦理遺屬
    喪葬津貼、保險等費用，都須相對人協助，惟聲請人並無法
    與相對人聯繫，又聲請人亦擔憂未成年子女未來事務無人處
    理，因此聲請人才向法院聲請本案，欲擔任未成年子女監護
    人。本會評估目前聲請人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及能力，惟本
    會並無訪視到相對人，並不清楚相對人對本案件之想法，故
    建議 鈞院參閱相關資料及訪視報告後，再自為裁定本案有
    無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必要性。」等語，有
    龍眼林基金會114年1月3日財龍監字第114010002號函所附訪
    視報告在卷可稽。
　4.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自負有扶養照顧之義務，惟相對人既未扶養照顧未成年子
    女，亦未探視或提供扶養費，多年未曾關心未成年子女，現
    又行方不明，足認相對人消極不盡其人母之義務，已屬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所規定之疏於保護、
    照顧情節嚴重。而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伯父，且目前與未
    成年子女同住並為照顧，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聲請人依法聲
    請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㈡選定監護人部分：
　⒈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
    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
    ，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
    母。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十五日內，將姓名
    、住所報告法院，並應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
    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
    ，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
    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
    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
    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民法第1094
    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同法第1099條第1項之規
    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
    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
    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
　⒉經查，相對人經本院停止其對未成年子女全部親權，有如前
    述，是本應依上揭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順序定其監護
    人。然未成年子女之內祖父母已死亡，外祖父母未與未成年
    子女同住且關係疏離，又本件已別無其他民法第1094條第1
    項所定法定順序監護人存在。綜參前揭訪視報告、卷內事證
    ，考量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三親等親屬，現與未成年子女
    同住，並照顧其日常生活，且徵諸聲請人訪視所述照顧未成
    年子女之需求及其經濟規劃，實無明顯不妥或對未成年子女
    有何不利教養之情，兼衡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等一切情況，本
    院認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應屬適當，故選任聲
    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另未成年子女之伯母丁ＯＯ同意
    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同意書在卷可按，爰依民法
    第1094條第4項規定，依職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由
    其任之，並裁定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32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二、選定聲請人甲○○（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未成年人丙ＯＯ之監護人。
三、指定丁ＯＯ（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之弟戊ＯＯ與相對人於民國101年8月14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下稱未成年子女)，雙方於107年6月15日兩願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戊ＯＯ單獨行使負擔。嗣戊ＯＯ因罹患胰臟癌，於112年11月25日死亡。相對人離婚前即未照顧未成年子女，離婚後更從未關心或探視未成年子女，與未成年子女關係疏離，更未盡照顧教養子女義務，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㈡聲請人於未成年子女自小對其多有照顧，戊ＯＯ患病起至今亦均由聲請人扶養，雙方依附關係良好，又聲請人家庭健全美滿，經濟狀況穩定，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家庭多年未曾往來，關係疏離。且戊ＯＯ生前立有遺囑，指定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監護人，爰請求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等語。
二、相對人經通知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停止親權部分：
　1.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係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又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同法第49條、第56條第1 項各款行為者，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 條第1 項、第7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應審究者，係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林省吾是否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或第56條第1項各款之行為」。
　2.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戊ＯＯ之遺囑、生活照片、匯款紀錄為證，並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親等關聯資料在卷可稽，且相對人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聲請人所為之主張係為真實。
　3.本院另依職權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龍眼林基金會）進行訪視調查，就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部分，訪視結果為：「經本會訪視了解，聲請人表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父親協議離婚後(未成年子女約幼兒園中班)，便再無與未成年子女見過面，也從未負擔過費用，而未成年子女父親過世後，未成年子女需辦理遺屬喪葬津貼、保險等費用，都須相對人協助，惟聲請人並無法與相對人聯繫，又聲請人亦擔憂未成年子女未來事務無人處理，因此聲請人才向法院聲請本案，欲擔任未成年子女監護人。本會評估目前聲請人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及能力，惟本會並無訪視到相對人，並不清楚相對人對本案件之想法，故建議 鈞院參閱相關資料及訪視報告後，再自為裁定本案有無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必要性。」等語，有龍眼林基金會114年1月3日財龍監字第114010002號函所附訪視報告在卷可稽。
　4.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於未成年子女自負有扶養照顧之義務，惟相對人既未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亦未探視或提供扶養費，多年未曾關心未成年子女，現又行方不明，足認相對人消極不盡其人母之義務，已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所規定之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而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伯父，且目前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並為照顧，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聲請人依法聲請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㈡選定監護人部分：
　⒈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十五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法院，並應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民法第1094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同法第1099條第1項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
　⒉經查，相對人經本院停止其對未成年子女全部親權，有如前述，是本應依上揭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順序定其監護人。然未成年子女之內祖父母已死亡，外祖父母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且關係疏離，又本件已別無其他民法第1094條第1項所定法定順序監護人存在。綜參前揭訪視報告、卷內事證，考量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三親等親屬，現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並照顧其日常生活，且徵諸聲請人訪視所述照顧未成年子女之需求及其經濟規劃，實無明顯不妥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何不利教養之情，兼衡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等一切情況，本院認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應屬適當，故選任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另未成年子女之伯母丁ＯＯ同意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同意書在卷可按，爰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依職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由其任之，並裁定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